附件6

《济宁市河道管理办法》

（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，修改为：“对河湖水域岸线等水生态空间实行分区管理，严格控制开发利用强度，最大程度保持岸线自然形态。沿河湖土地开发利用和产业布局，应与岸线分区要求相衔接，并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。”

将第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：“修建开发水利、防治水害、治理河道的各类工程和跨河、穿河、穿堤、临河的桥梁、码头、道路、渡口、管道、缆线、闸坝、泵站等建筑物及设施，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、岸线管控、航运要求、生态环境要求和工程建设技术规范要求。”

将第二十一条第六项修改为：“堆放、倾倒、掩埋、排放污染水体的物体，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有害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；”

